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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须知

1．学科门类：请按照申报通知所列的学科填写。
2．成果类型分为：通过答辩的学位（毕业）论文、其他学术论文、著作（含章节）、研究报告。
3．奖项类别分为：本科生优秀成果奖和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4．成果曾获奖项情况：写明奖励单位、奖励名称、奖励等级和颁奖时间，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成果社会反映：写明是否被译成他种文字、再版或多次印刷；是否有刊物（全文）转载；是否有其它的相关评价等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7．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成果引用应写明引用书名或刊期、次数；应用成果被采纳应写明采纳单位和被采纳内容以及产生的效益或影响，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8．表二中“合作者情况”一栏一旦填定，不得更改，并进行签字确认。如若获奖，证书中合作者人员名单以此为准。

９．本表一式6份，用A4纸双面打印。
	表一  申报者情况

	姓　　名
	施鸿鹏
	性   别
	男
	学   号
	11202009

	专业班级
	民商法学12级
	攻读学位
	法学博士
	是否已毕业离校
	否

	初审意见
	

	电子邮箱
	rechtsgut@163.com
	联系电话
	1364571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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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属班级或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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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  参评成果简况

	成果名称
	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演变与形成

	成果类型
	其他学术论文
	出版、发表     或完成时间
	2017年3月20日

	出版社、期刊或被采纳单位
	《法学研究》

	所属学科
	（交叉学科类成果选择涉及相关学科）法学-民商法学

	成果曾获奖项或受课题资助情况
	无

	成果社会反映
	无

	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
	距离发表时间较短，暂无引用。


	表四  成果内容简介（2000字以内）

1.基本观点；2.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3.研究方法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这一私法领域内的基础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彻底的澄清。对比较法上诸多学说的继受不仅未能使我国私法的体系观念趋于明朗、合理，反而治丝益棼，徒增困扰。这间接影响了我国的民事立法与商法学的学科建设——前者集中表现为以民商合一的“私法法典”位目标的立法工作却在很大程度上取法民商分立国家的民法典，后者体现为商法总论的建设长期以来相对薄弱。

对私法体系的误解与迷惘与私法的近代历史有关。因此，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明确欧陆民商分立的罗马法渊源，另一方面也由此明确近代之前的私法格局，使后续对民商关系的讨论可以在此作出切割，无需一再重返近代之前的私法历史。当然，文章对私法史的分析重在十九世纪之后，通过历史与实证法批判了在很大程度上困扰我国私法学者的“民商关系相对理论”的意义与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历史与实证法分析只能“继往”而不能“开来”，文章重点分析了我国社会与私法现状下商法的独立基础：在狭义商法部分，通过论证规范独立性的存续，否定了这一领域民商融合的观念；继而在私法体系分殊的基础上，借助“目的-手段”链条的私法体系理解，论证民法与商法在目的——从而在体系上的差异性。
全面从历史、实证法和法体系的角度分析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强调民法与商法作为相互独立的法体系的基本认识，从而革新人们对私法体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上开见解的实践意义在于，在此二元格局的认识基础上，首先可以提示人们避免直接遵循“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优先适用特别法（商法），在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一般法（民法）”的逻辑性诫命，使得民法制度作为商法制度在商事案件中被适用；其次，在学科意义上提示了商法被矮化的风险，尤其是，狭义商法的体系建构因欠缺实证法的直接支撑而难以趋于稳定的现实；最后，就立法而言，上开认识提示人们不仅在法源层面应当考虑到商法的特殊性，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应把握商法所具有的建构商业社会的目的性，对商事活动进行灵活规制，而无需受制于自治法定位的民法原则与规则。

不过，在社会事实不断变迁的背景下，商法的体系建构是私法学者永恒的挑战，不可能据此彻底解决民法与商法关系的所有问题。对此，仍待私法学者继续努力，而文本或许可以作为这种体系建构的一块基石。


注：本表可加页。

	表五 专家推荐意见（成果为学位（毕业）论文、无应用证明的调查或研究报告、尚未公开的手稿或打印稿需填写此栏）

	专家推荐意见1
                                              推荐专家签名

专家推荐意见2

                                              推荐专家签名

专家推荐意见3

                                              推荐专家签名



注：本表可加页。

	表六  推荐意见

	所在学院学术委员会意见
	主要审查：（1）申报资格是否符合要求；（2）根据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著作权是否存在争议，有无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3）评审材料、申报手续是否符合本申报通知的规定；（4）《申报评审表》中，成果简介引用的事实和数据是否准确、客观，表达是否规范。
院系盖章       

                                       年  月  日



	表七  评审意见

	评审指标
评分参考标准（百分制）
实际打分
研究内容意义和前沿性
很大
(20～16分)

较大
(15～11分)

一般
(10～6分)

较小
(5～0分)

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
很大
(30～24分)

较大
(23～17分)

一般
(16～10分)

较小
(9～0分)

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
很大
(30～24分)

较大
(23～17分)

一般
(16～10分)

较小
(9～0分)

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
很好
(20～16分)

较好
(15～11分)

一般
(10～6分)

较差
(5～0分)

小  计（满分：100分）

建议奖励等级，并简单说明理由：

  评审专家：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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